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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由：
	关于精简基层商（协）会社会团体组织登注册程序和适当降低入会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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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案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王媛媛
	天柱宣传部
	556000
	18308555553

	工作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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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办法：
商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联系政府与商人、商人与政府、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的桥梁纽带，但当前商会社会团体普遍面临着注册资金筹措难、验资难、手续繁杂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存在主要问题
1.注册资金难以筹措。社会团体组织注册资金最少有3万元以上，需发起人无偿捐资给商会组织，特别是乡镇商会会员经济实力有限，要求发起人一次性捐资3万元，既存在困难，又不尽合理。
2.注册资金验资难。目前县级没有可以直接验资的财务公司，验资手续需到州级以上验资公司办理，验资公司需派人到县存储银行调取资料验资，增加了验资成本，加重了商会经济负担。
3.注册登记资料繁杂。办理社会团体组织注册登记需提交相关资料共20多个类别，提供的资料要求质量高，商会组织者看到都头皮发麻，加之本身文化素质有限，难以完成注册手续的办理，有的怕麻烦而出资请代办公司帮办理注册手续，进一步加重了商会负担。
二、产生的不良影响
1.工商联所属商会（协会）是党委、政府要求成立的社会团体组织，但未能及时注册登记，导致多数商会（协会）组织不具有合法性，造成党委、政府在领导“非法”的组织开展活动的尴尬局面。
2.工商联所属商会改革工作及商会规范化建设高质量发展难以有效推进。
3.商（协）会组织成员都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的代表，注册登记程序资料繁杂，注册难，将影响到 “放管服”工作推进暨营商环境的考核评价。比如：天柱县浙江商会的注册登记，虽然具备办公场地和注册资金，也召开了成立大会，但由于程序把握不准，未能提供有效登记资料，致使近1年时间未能成功注册登记，商会处于一边被县工商联催着去注册登记，一边在民政部门又无法有效实现注册登记的尴尬局面。
三、主要建议
1.民政部门认真开展社会团体组织注册工作调查研究，降低注册资金要求，优化服务质量，简化登记手续和程序。
2.民政部门明确专人主动上门跟踪指导服务，有效推进商（协）会注册登记工作。
3.工商联总商会加强协调组织，引导商（协）会组织积极配合完善注册登记。


注：1、提案会办单位需将会办意见送主办单位，由主办单位连同《提案答复件》、《征询意见表》一并抄送州政协；（涉及目标考核）
2、州政协联系方式：州政协办402室、传真8428882，协同账号：州政协办公室收发员（备注：XXX号提案答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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